华侨大学学生处

关于评选2012-2013学年
林伟柬埔寨优秀学生奖学金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充分调动柬埔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培养出更多“学有专长，绩有特色”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,根据《华侨大学林伟柬埔寨优秀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办法”）的有关规定，拟于10月-11月评选2012－2013学年林伟柬埔寨优秀学生奖学金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评选范围和条件

为进一步促进柬埔寨学生的学风建设和综合素质提高，华侨大学林伟柬埔寨优秀学生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对“管理办法”做出相关修订。评选范围和条件根据《华侨大学林伟柬埔寨优秀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2013年9月修订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评选形式

1.个人申报：学生填写《2012－2013学年林伟柬埔寨优秀学生奖学金申请表》报学院审核。

2.学院推荐：学院根据申报情况，按照评选条件进行审核，并确认推荐名单报学生处。

3.学校评审：林伟柬埔寨优秀学生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审核后，进行全校公示并确定获奖名单。

三、注意事项
为确保本次评选顺利进行，请各学院认真组织好柬埔寨学生的申请工作并严格把关，评选名单和相关表格于10月30日前统一上交学生处外国留学生管理科，并将电子版发送至:hqujwsk@126.com。

附件：

1.2012－2013学年林伟柬埔寨优秀学生奖学金申请表

2.华侨大学林伟柬埔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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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:

2012-2013学年林伟柬埔寨优秀学生奖学金申请表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学院
	
	照
片

	专  业
	
	年  级
	
	申请
奖项
	
	

	家庭住址
	
	

	原毕业中学
	
	12-13学年学习绩点
	

	本学年是否重修
	
	班级排名/班级人数
	

	申请该奖项的理由
	

	社区表现累积分
	宿  舍
	
	宿舍电话
	

	
	是否在本区后30%：           

	
	楼栋辅导员审核签章：             

	
	社区管理服务中心审核签章：             

	院系推荐 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意见
	


注：1、本表每人一式两份，申请人需提供2012-2013学年的成绩单及班级排名情况，并由学院签章方可生效。2、请各学院于10月30日前将候选表格交学生处外国留学生管理科。

附件2:

华侨大学林伟柬埔寨优秀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
（2013年9月修订）
第一条 为鼓励柬埔寨学生“学有专长、绩有特色”，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。在林伟先生的捐资支持下，学校决定设立林伟柬埔寨优秀学生奖学金，对学习成绩优秀、社会工作积极的优秀柬埔寨学生给予奖励。

第二条 华侨大学林伟柬埔寨优秀学生奖学金每年11月评发，分为二个等级：一等奖6000元/人，每年奖励4人；二等奖3000元/人，每年奖励12人。

第三条 申请条件

1、必须是华侨大学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柬埔寨学生；

2、品行良好，本学年内没有违纪处分的记录；

3、社区表现积累分合格，不在本楼幢后30%，且无出现违规违纪行为；

4、一等奖申请者须品学兼优、本学年内无重修记录，学年内平均绩点不低于3.0； 

5、二等奖用于奖励在学习上有明显进步、出勤情况优秀；积极参加学校活动、社会实践和服务学校方面有突出表现；在校级以上（含校级）各类文体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，且学年平均绩点不低于2.5。

第四条 为做好奖学金发放工作，学校成立“华侨大学林伟柬埔寨优秀学生奖学金管理委员会”，挂靠学生处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。管委会每年定期向林伟先生汇报奖学金的使用情况。

第五条  本管理办法从颁发之日起开始实施，解释权属管委会办公室。
